代储代销协议

出  卖  人：******有限公司                                协议编号：******

买  受  人：安阳鑫龙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应处          签订地点：鑫龙煤业供应处（龙山煤矿）   
以平等互利和诚信合作为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供货协议：

供货范围及价格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不含税单价（元）
	含税单价（元）
	MA证及有效期
	备注

	1
	***
	***
	*
	*** 
	*** 
	***
	生产厂家：******

	2
	
	
	
	
	
	
	

	3
	
	
	
	
	
	
	


2、供货方式：出卖人应根据产品使用人需求，提前将协议内物资送至买受人指定地点（仓库），由买受人负责保管，不收代储费。不得超范围供货，否则，造成的一切风险和损失由出卖人承担。
出卖人保证在接到买受人书面送货通知后，于7日内将货运至买受人指定现场并提供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资料，

	


对产品使用人安全生产或抢险救灾所需的急用物资保证接通知后24小时内到货。

3、质量标准：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

4、包装要求：出卖人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根据货物特点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每一个包装箱（物）内须附一份详细装箱单，所有装箱单应与货物清单一致。包装费用由出卖人承担，包装物不回收。
5、货物运输：按买受人要求，出卖人将货物运送到其指定的现场，货物运输有关的一切费用（含运杂费、保险费、装车费用等）由出卖人自行承担。货物运送至指定交货地点并交付给产品使用人之前，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负担。
6、检验验收：按本协议所述质量标准验收。买受人或产品使用人与出卖人共同参与验收，对货物外观质量、数量、规格、附带资料等进行检验，如发现问题出卖人应立即免费调换。

检验合格的结果仅视为在外观、数量、规格型号上完好无缺失的证明及出卖人履行其义务的必要证据，检验合格文件的签署不使买受人或产品使用人丧失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向出卖人索赔的权利，同时不解除出卖人对于货

物质量缺陷或瑕疵负有的相应担保责任。

7、结算方式：出卖人应根据买受人结算通知单，定期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挂账后分期付款，货款的10％留作质保金,质保期以技术协议要求为准，技术协议如无约定或无技术协议，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2个月为准，产品在质保期内无质量问题，质保金在质保期结束后付清，不计利息（电汇或承兑）。
8、质量及售后服务：出卖人保证所供货物及其材料完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质量标准和合同约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保证其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
（1）出卖人保证所供产品全部为本协议约定生产厂家的品牌产品，随货提供有效、真实的产品证件和相关资料。若产品煤安证到期后、未取得新证前，协议不予执行。 

（2）出卖人保证随时提供周到的售后服务，定期无偿的给产品使用人进行产品知识培训和技术支持等服务，

不得拖延。

违约责任及索赔：（1）逾期违约金：如果出卖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每天按当批次送货通知单总金额的5% 支付给买受人逾期违约金，同时出卖人还应赔偿产品使用人因出卖人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

失。
（2）对出卖人提供的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存在缺陷的产品或产品不能满足其性能要求，买受人或产品使用

人有权要求退货或免费更换符合要求的产品，并有权对因此造成的损失索赔。

（3）如出卖人提供假冒、伪劣或翻新产品给买受人，一经发现，买受人有权给予出卖人所供假冒、伪劣或翻新产品对应协议价格5倍的罚款或一次性罚款人民币伍万元（取高适用），并有权退货和终止合同。对出卖人在永煤公司范围内永久性禁入，并上报河南能源集团建议在全集团公司范围内永久性禁入。

（4）因出卖人提供产品存在重大瑕疵或严重质量问题给产品使用人安全生产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由出卖

人承担全部责任。

10、争议解决：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纠纷和争议，双方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合同签

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其他：（1）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或被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合同章之日起生效。原件一式四份，买受人执三份、出卖人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至****年**月**日前有效，执行中如遇市场价格波动过大（过分高或低于市场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单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

（3）出卖人和买受人约定本合同的权利（含债权）不得转让给第三人。

	出卖人（章）
	 ******
	买受人（章）
	安阳鑫龙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应处

	地   址
	
	地 址
	水冶镇安阳矿务局中院

	法定代表人
	
	法定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传真
	
	电话、传真
	0372-5853645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水冶支行

	帐   号
	
	帐   号
	1706021109021004358

	税   号
	
	税   号
	9141 0522 8724 7544 1G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455133


签订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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